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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主持的團體名曰紫藤，專為妓女爭取權

益。紫藤是一種粗生植物，生命力特強，不需要

特殊照顧，正如我們的服務對象──不需要人家

料理，仍可生存，且生存得不錯。我這樣說，可

能會令很多人不安，大家都希望聽到的故事是迫

良為娼或妓女自甘墮落。然而我所接觸的妓女大

部份是因為家裡貧窮而當娼。

一八四幾年時，據香港政府統計，香港只有

妓女廿人，然而，由於香港是個國際城市，自開

埠以來，香港的妓女便來自五湖四海：蘇聯、柬

埔寨、南美、緬甸、越南、泰國、大陸和菲律賓。

現在香港的妓女最多是從大陸來的，大概是因為

羅湖關卡易過，而當中央要在深圳掃黃時，來香

港的大陸妓女人數便相應增加。至於外籍妓女方

面，菲律賓的懂英語，比較有利，能夠盤踞灣仔

酒吧，叫價較高。

在本地妓女行業中，年齡歧視非常嚴重。年



紀輕的工作環境較佳，賺錢較多；年過三十的便

比較淒慘，只能盤踞深水　及廟街一帶，賺取微

薄的入息。今年是妓女行業最不景氣的一年，由

於要準備回歸，警方由今年五月開始掃黃直至八

月底，不久，又逢世銀會議，又要再掃。

我的服務對象有兩批，一批是成年妓女，另

一批是未成年妓女。初時，我和大部份人一樣，

都以為雛妓盡是頑劣Band 5學生，讀書不成，所

以才做妓女，「抵死」。及後，我接觸這些孩子多

了，同時參閱警方的數據，才發現這些孩子無疑

有七、八成是無心向學，但她們大部分是因為給

同輩童黨強姦或誘姦，才從事妓女行業的。她們

為什麼失身便要當娼呢？皆因其家人認為她們不

求上進，無可救藥，鄙視唾棄之。她們覺得反正

衰了﹝失了身﹞，於是繼續衰下去。她們表面上

覺得其行業很「過癮」──喝喝酒、唱唱歌、戴

傳呼機，有馬伕護送，一晚躺下幾次，便可賺大

錢。可是，你若問她會否讓家裡的妹妹從事這行，

她們馬上會說：「斬死她也不會讓她做！」可見

她們像普通市民一樣，認為妓女行業是不好的。



這些女孩子現在是傳呼機女郎，或卡拉ＯＫ

伴唱、或夜總會小姐，遲點便會出現於二、三流

夜總會、桑拿浴室，最後淪為企街。她們賺的所

謂大錢都是過眼雲煙。一名大富豪小姐告訴我：

她月入十萬，大多花在穿著方面。跟上班族一樣，

妓女的生活很苦悶。妓女基本上是一種服務行

為，又缺少正常的娛樂，所以像不少香港人一樣，

她們需要減壓。

不獨「大富豪」的小姐如此，企了兩年街，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這些阿姐會神智不清，負債累

累。我曾經陪她們蹲在陰暗、潮濕、骯髒的舊唐

樓梯口，滋味的確不好受。夏天更慘，溫度高達

三十五、六度，可能坐了蹲了整天仍然無人問津，

又悶又熱又無聊。阿姐又不可以聽收音機，因為

要留意「差佬」﹝警察﹞，隨時「走鬼」；又不

可打瞌睡，否則人們會以為她們是剛上完電的道

姑﹝吸毒婦﹞，不敢光顧。她們的交易也十分駭

人，五分鐘便完事。在這種工作環境下，我不難

明白為什麼她們要吸毒，令自己不清醒。

時代進步了，可是我們的腦袋沒有進步，仍

覺得妓女是淫賤的行業。諸位阿姐皆硬淨硬朗之

人，事實上，她們無法不確朗。一位阿姐的老公

當年為了還債叫她去當娼，老公自任扯皮條，還

清了債，老公厭她下賤不潔，離家出走，剩下她



一個人要養活四個小孩，十居其九的阿姐皆如

此，有整個家庭倚靠她們生活。

阿姐可以轉工轉業嗎？很難。一來她們教育

水平不高，年紀大了更加沒人聘請；二來各行各

業歧視妓女，一旦知道她們的過去，便不會聘用。

我早期任職女工團體，轉入紫藤後，曾在碰見一

些以前接觸過的女工，她們部份真是因為找不到

工作，無法生活，又不願乞取公援，才轉做妓女。

當我向她們打招呼時，她們說不認識我，大概是

恥於給人認出。

香港妓女的死亡率極高，非因愛滋，非因吸

毒，皆因覺得生存缺乏基本的希望。社會對這群

人毫不尊重，根本沒有當她們是人！由於職業性

質而受到歧視，她們無法遇上真正的終身伴侶。

有趣的是，每當我和她們傾談，她們都會把老公

說得天花亂墜，對她們如何如何地好，因為我和

她們熟，可以去她們家及工作場所，所以知道其

另一半的情況，那些男人多是坐吃白粉，騙女人

供養的一群。第一年，我認識了三十位阿姐，一

個月內死四個，全部死於自殺，那是因為她們找

到的所謂另一半是一種精神依賴和毒品，她們常

藉此對自己說自己有另一種身份，「我是某人的



老婆，我是某人的阿媽」而令自己忘記自己

是名妓女。但當夢境幻滅時，她們覺得無法承擔，

生無可戀，便會自殺。

其實，四年以來，我皆覺得她們的故事是個

悲劇，但這個悲劇的造成，我想，你和我都有責

任。為什麼我會如此說？大家一談到妓女，正如

開首所說，一是只會同情她們，一是覺得她們污

穢，我們從來未真真正正和她們成為朋友，或以

平常心對待之。近年來紫藤在做外展工作時，要

向人募捐，我們遇上最大的困難是人們不肯接受

娼妓是個行業、是個職業。這是很富道德性的爭

論，不少人說我們很不道德，甚至有人說：既然

你如此喜歡妓女，覺得那是種行業，為什麼你自

己不去做？！

然而，在香港這麼現實的社會，除了部份學

生不需要覓食之外，有多少人真正為了樂趣而從

事其行業呢？絕少！在香港，講理想是非常昂貴

的，為什麼妓女自食其力，我們卻覺得她們比任

何行業都為下賤？她們一來不偷，二來不搶，是

明買明賣，如果她們是個很不道德的群體，那麼

嫖客是否更不道德？此外，香港的地產商更加不

道德，多少學生剛剛畢業很有理想地從事某個行

業，做了一年半載，便會說：「不成了，家中供

樓，我一定要去找份高些薪水的職業。」我最近



已聽了四名年輕人對我如此說。我們的地產商不

是更不道德嗎？其一己之私慾可令所有香港市民

賣盡一生青春，只是為了一層樓。到底誰不道德？

為什麼我說她們因為是妓女而被剝削所有權

利呢？香港有條法例十分古怪，香港政府一直不

願意處理，我懷疑特區政府若處理的話，則只會

是肅娼。根據香港法例，一個人在一個單位內，

從事妓女行業；不，它沒有說妓女行業，而是說

一個在一樓中，做買賣，沒有人在你身上拿任何

好處，意指沒有扯皮條，那就是合法；不，它沒

說合法而是說不違法。但如果你在街上拉客，便

是犯了「引誘他人做不道德行為」之罪。我和阿

姐企街時，她們十個有十個給警察用這條條例拘

控過。我問過有關方面：到底你憑什麼說她引誘

他人做不道德行為？她和我一同坐在樓梯口，為

什麼你只捉她不捉我？那些警察因為認得她們在

該區出入，知道她們的身份，便隨時拘捕她們。

我在區內兩年，從未給警察拘捕過，僅曾給嫖客

拍肩問價。所以警察根本知道誰是妓女，誰不是，

無論有沒有證據，他們要整你便整你。

由於她是名妓女，所以在法律上，在社會上，

所有應屬於她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削，這還不止，

任何人經過都可罵這些女子是雞。我常常問：「為

什麼要如此歧視從事這行業的女人？」雖然同意



妓女是一個行業，但我基本上覺得不可容許未滿

十八歲的小孩入行，因為那是違反勞工法例。我

們應該面對這群自食其力的女子，而不應因為道

德上的批判而剝奪其工作上的安全及法律上的地

位。

    很多人會問：「有沒有黑社會向她們收保護

費？」我在該區多時，從未見有人收保護費，但

收貴利我就見得多，且要和公寓拆賬，當為房租。

廟街有點例外，那兒的妓女僱用一名阿嬸，替她

們坐在樓梯口，專門問過路的男人：「先生，有

女人，要不要？」所以那兒的阿姐不用企街。

    以上是十八歲以上的妓女面對的困難。至於

未過十八歲的孩子，現時由於愛滋病問題，那些

嫖客十分怕死，以為會從年紀較大、入行較久的

妓女身上染上愛滋病。他們還相信一些無聊的神

話，以為妓女越年輕，嫖客便越安全。我們曾經

遇過一個個案，其中女孩只有十四歲，喉部患有

性病，可見目下的趨勢是：嫖客傾向找小女孩，

並且棄陰道性交而要求小女孩替他們口交，因為

這對嫖客本身較安全，但很多個案，正正證明嫖

客是帶菌者，而不是妓女。不單香港如此，緬甸、

泰國等地的大部份嫖客不喜用避孕套。真是莫名

其妙，我說：「你們心口寫個勇字，背脊寫個戇

字。」在泰國有個妓女團體竟然要訓練妓女如此



在嫖客不知不覺間替他們戴上避孕套。外間有關

妓女的常見調查題目，例如「毒品與妓女」、「犯

罪與妓女」又或「性病與妓女」，其實全皆本末

倒置。例如性病方面，在大部份個案中，妓女是

受害者，嫖客是帶菌者。最近一個團體做了個調

查，發現每日有一萬個男人去大陸嫖妓，其中百

分之七十不用避孕套，這對阿姐十分不利，特別

是年青的那一輩小女孩。不錯，她們賺錢容易，

例如接一個客可得二千元，但她們壽命很短。

    現在越來越多人嫖小女孩。香港的性教育進

行了多年，但仍不甚開放。昨天教育署亦承認，

那些小女孩不知如何保障自己的職業健康，很多

時候，是她們的媽媽或機構負責人教她們如何保

護自己。

    那麼，這些女孩子可否轉業？困難。有一位

阿姐為了替丈夫還債，兩年之後，她真的想轉行，

豈料這個世界很小，她巧遇一個舊嫖客，那客人

說：「什麼？你白天做正行？」那即是說：她不

可以再幹下去，因為她不欲人家知道她曾經當

娼。有另一位阿姐告訴我，其公司的一名同事就

是她的舊嫖客。試問她們有沒有機會轉業？沒

有！

    尤其那些女孩子大部份未唸完中學，不知有

什麼行業適合她們？有些人常問我：「你是否鼓



勵她們轉行？」有什麼行業可以介紹？以前從事

製造業的女人現在也找不到工作。我只好說：「如

果能好好做，省點錢算了吧。不要轉行了，先幹

著吧，但一定要小心自己健康。」正因為是社會

的歧視，以致她們的工作環境，健康福利和法律

權利都被剝削殆盡。

    現時裁判司署的當值律師計劃原來有內部指

引，說明不會為兩類人士提供律師服務，一是吸

毒者，二是妓女。

總之，我眼中的妓女，除了未滿十八歲者，

都是沒問題的。

觀眾提問及回應撮要：

文英耀：

妳認識這麼多阿姐，有沒有喜劇收場或成功

上岸的？

    



嚴月蓮：

我不喜用「上岸」二字，因為我根本不認為

她們曾經下海，總之那是離職問題而已。我只見

過一位阿姐，你可說她喜劇收場，但對我來說仍

是悲劇。那位阿姐年過六十，但外貌仍頗艷麗。

她曾在廟街當娼多年，由於年輕時相當節儉，省

下錢買了一兩層樓，現在已經退休，依靠收租過

活。雖然她不愁衣食，不像一般妓女因吸毒和久

債晚年潦倒街頭，但精神十分苦悶，皆因為所有

親友，除了廟街的「姊妹」，都歧視她的舊業，

不肯和她往來，所以她間中仍會客串當娼，藉此

和一些多年熟客閒聊解悶。

文英耀：

我還有另一個問題。幾年前，好像有位議員

提議妓寨合法化或正式發牌。在一些西方國家，

有些集團式經營的妓寨，有婦科醫生駐守。獲發

牌照，經營方式受到政府監管，如做其他生意沒

有分別，如果香港能做能這樣，社會人士對這行

業會比較尊重，妓女的待遇也會得到改善。

    我不是要求妓女申請牌照，但經營妓業的公

司，包括馬伕、媽媽生、或「色情場所」這頂帽

子是我們為他們戴上去的，下班後的性交易在法

律上沒說正式合法。不同牌照有不同規例，你要



遵守的可能只是保障僱員的健康狀況，定期檢查

等等。

    正如嚴女士所說，會有人去指壓中心檢查是

否衛生，有沒有走火通道，但是一個所謂妓寨經

營牌照，起碼要符合某些條件：有合符資格的醫

生，每一個從業員都受過職業上的訓練，性知識

比一般市民高。

    若果有關方面不立例管制妓寨，情況就如無

牌食肆一樣。政府不是常常呼籲市民不要光顧無

牌熟食檔嗎？正如現在色情場所在從事性交易，

政府視而不見。有了妓寨牌照後，色情場所的安

全問題以至妓女本身的福利問題都可能受到更周

全的照顧。

吳敏倫：

我也曾四處宣揚妓女合法化。記得兩年前，

在灣仔修道球場的公開演說，被一些群眾報以噓

聲，那是很恐怖的經驗，因為在那種地方給人喝

倒采，還大有可能給人追斬。我很懷疑那些喝我

倒采的彪形大漢，本身就不知道嫖過多少次。

曾焯文：



和文英耀君一樣，我贊成妓院合法化，成為

吳敏倫教授所說的公共衛生食堂，由政府監管發

牌，派駐醫生定期為妓女檢驗，提供工作所需的

性知識和訓練，從而防止黑人物操縱，和保障妓

女嫖客兩方面的健康以及其他利益，竊以為這和

嚴女士提倡的承認妓女為一正當行業並沒有衝

突。談到消除對妓女的歧視，可從正名開始。由

於人們一聽見「妓女」二字，已有許多不好的聯

想，我們可以改稱之為「性服務員」，這個名詞

夠中立，而且包括男妓在內，沒有性別歧視。

    此外，有幾項資料想與大家分享。第一，嚴

女士開首時提到香港開埠時的妓女史。我在Kate

Whitehead新作After Suzie：Sex in China中讀到：

一九三一年，英國女權份子Stella Benson等人力

主香港禁娼，當時港督貝璐向倫敦勸諫，指出禁

娼不合香港實際情況，因為華人不像白人那般歧

視妓女，可惜英國政府一意孤行，於一九三四年

關閉香港所有明買明賣的妓院。結果，掛羊頭，

賣狗肉的色情場所和流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性

病驟增數倍之多。

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參加由台灣中央大學舉

辦的「四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有位社會學

系紀慧文小姐宣讀論文（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

故事），原來這位女士為了研究台灣從事色情卡



拉ＯＫ的小姐，曾經粉墨登場，混入其中，結果

發現成為紅牌小姐的關鍵條件往往不是肉體，而

是交際手段和協商能力，給人戲弄取笑的通常是

客人而不是小姐。相對於反雛妓論述，女孩和客

人之間的關係平等而且多元，許多小姐還相當享

受從娼的生活狀態。真正剝削那些女孩的是常態

社會的污名，尤其是那些給女孩留下記錄的保護

管束機構。會上另一位講者郭士行女士宣讀論文

（情慾與權力：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中的情慾

與性別互動），解釋《香港三部曲》中女主角黃

得雲－－「一個被視為淫蕩與不潔的妓女－－如

何享受＼利用情慾來移轉她的女性主體位置，並

且更進一步地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建立家族神

化之端」，指出「黃得雲在與男性情慾交溶過程

中絕非一個被動的、受迫害的客體，更甚者，在

情慾流轉過程中她絕不是沒有權利的。」

再者，台北市長最近為了搞好形象，參加競

選，不欲再做公娼發牌人，於是決定取締公娼，

因而引起了不少市民的憤慨。「台北有暗娼二十

萬人，政府不予監管，卻來迫害那群為數不足二

百的公娼，須知她們要養家活兒，又無法轉業，

境況堪憐！」有台灣人發不平鳴。其實，保守如

新加坡政府，也劃出Gelang一帶作為合法紅燈

區，照顧市民的正常性需要。


